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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任何市場若長期由一家機構壟斷，勢必會削弱此領域求新求變求進步之動機與企圖，目前

大多數國家都設置一家以上信用卡資料處理中心，以涵納每日龐大的信用卡與 ATM 交易量

。且因應我國國內信用卡使用人口不斷增加、消費型態不斷創新、外來觀光人口持續增加

等趨勢，主管機關是否經此斷線事件檢討信用卡業務業務機構之處理能量？是否鼓勵設置

更多類似性質的信用卡業務機構以利競爭、創新，增進消費者之權益？特向行政院提出質

詢。 

（十三）本院盧委員秀燕，有鑑於現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對於自用小客

車的檢驗現皆是以使用車齡為審查依據，規定每年需檢驗之次

數，然此規定似與現實不符，因一般民眾使用客車之頻率、習

慣不盡相同，倘僅依使用「車齡」之單一標準規定，而未依個

別汽車使用情況、頻率或行駛公里數之不同而為例外規定，恐

將造成擁有「車齡較高」但「行駛里程數低」或平時勤於保養

車子之民眾不便和檢驗費用額外支出，爰為避免勞民傷財之情

況發生，本席針對關於自用小客車檢驗規定之標準，特向行政

院提出緊急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現對於自用小客車的檢驗標準，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44 條規定，領有牌照之汽車，其出

廠年份，自用小客車未滿五年者免予定期檢驗，五年以上未滿十年者，每年至少檢驗一次

，十年以上者每年至少檢驗二次；另使用液化石油氣及壓縮天然氣為燃料、其他自用車及

營業車未滿五年者，每年至少檢驗一次，五年以上者每年至少檢驗二次。 

二、鑒於一般自用小客車之使用差異較大，並無法直接從使用車齡認定車子的性能、安全性和

廢氣排放量之不同，如使用 10 年之車子平時僅為短程駕駛且里程數低，和使用 8 年但經常

使用於長途旅程之車子耗損差異可能不大，進而需檢驗之次數應無不同，鑒此，現僅依車

齡使用 5 年以上之自用客車需檢驗 1 次，而使用 10 年以上之自用客車需檢驗 2 次之規定似

過於粗糙，對此規定爰請行政院提出更合理細膩修正方案。 

（十四）本院李委員昆澤，針對機械停車位崩塌或故障事件頻傳，嚴重

影響民眾停車之人身安全，唯目前主管機關並未規定機械停車

位之使用年限，僅有相關規定每年進行安全檢查一次，每月維

護保養一次，顯有不足，爰要求內政部應統計國內所有機械停

車位之使用年限，並研議依使用年限增加安全檢查及保養之次

數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

